
东兴市公安局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登记表

	报考

单位
	 
	报考职位
	
	是否服从调剂
	

	姓名
	
	曾用名
	
	出生

年月
	
	照片张贴

（1寸免冠近照）

	政治

面貌
	
	民族
	
	婚姻

状况
	
	

	籍贯
	
	身高（CM）
	
	体重

（Kg）
	
	

	驾驶证
	
	是否退伍军人
	
	户籍地
派出所
	
	

	爱好

特长
	
	身份证

号码
	
	

	学历

情况
	全日制教育

（或第一学历）
	
	毕业时间、院校、

    专业
	
	学位
	

	
	在职教育

（或第二学历）
	
	毕业时间、院校、

专业
	
	学位
	

	现工作单位
	

	现居住住址
	
	联系电话
	

	户籍

地址
	

	备注
	

	本

人

简

历


	从大学开始填起写到至今，时间不能出现断续，如：

2016.09--2020.06  在广西大学XX学院XX专业就读大学

2020.06--2020.08  在家待业
2020.08--2021.12  在广西XX有限责任公司XX部门从事会计工作

2021.12--2024.02  在广西XX公司XX部门从事出纳工作

	奖惩

情况
	

	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及工作单位政治面貌
	姓名
	关系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职务
	政治面貌

	
	
	
	
	
	
	

	
	
	
	
	
	
	

	
	
	
	
	
	
	

	
	
	
	
	
	
	

	
	
	
	
	
	
	

	
	
	
	
	
	
	

	
	
	
	
	
	
	

	报考人主动申报事项
	个人申报事项
	是（打√ ）
	否（打√ ）

	
	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或少年管教。
	
	

	
	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否有违法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
	
	

	
	本人或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人是否有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者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本人或者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人是否有过吸毒史。
	
	

	
	本人是否曾因违纪违规被开除、辞退、解聘。
	
	

	
	本人或者家庭成员、近亲属是否有编造、散布有损国家声誉、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信息的。
	
	

	
	是否有其它不宜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的情形。
	
	

	我郑重承诺：以上本人所填写内容完全属实，如有不实，服从招聘单位按本次招聘简章的规定处理，绝无异议。

                                              承诺人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报名

资格

审查

初审

意见
	 初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报名

资格

审查

复审

意见
	    复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登记所填报、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否则，责任自负。必须正反面打印。


